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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丁午壽議員獲選為法案委員會的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教育統籌局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EMB CR 11/4/3231/77)]

2.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7)(下稱 “教統局首席助理
局長 (7)”)向委員解釋，如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4(a)至 (e)
段所述，《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章 )中有關死亡補償的
現有條文和安排，有多項不足之處。他繼而向委員簡介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5(a)至 (d)段所載述的建議，即政
府當局為改善在條例下處理致命個案補償申索機制而提

出的建議。

處理致命個案補償申索機制

3. 陳榮燦議員察悉，根據擬議機制，勞工處處長 (下稱
“處長 ”)處理補償申索簡單個案的時間會由 18至 24個月縮
短為 9至 15個月。他詢問，處理時間可否進一步縮短，
以減輕已故僱員家庭成員的財政困難。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答稱，政府當局將會難以進一步把處理時間縮
短到少於 9個月。他解釋，實際的處理時間為 3個月。當
局需預留首 6個月的時間，讓已故僱員的家庭成員可向處
長提出申請。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指出，由於已故
僱員部分或所有家庭成員可能不在香港，政府當局認為

6個月的申請時間是合理的。處長一旦發出補償評估證明
書，在該 6個月內未有提出申索的家庭成員只能向法院申
請索償。

4. 主席詢問，申請的時間可否延長。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答稱，如處長認為適當，可延長提出申請的時
間。何世柱議員表示，由於根據擬議的機制，僱主會向

已故僱員的家庭成員支付臨時付款，他認為 6個月的申請
時間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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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員普遍支持改善處理致命個案補償申索機制的建

議。

殯殮費和醫護費

6. 陳婉嫻議員、李啟明議員及陳榮燦議員表示，僱主

在所有致命個案中所支付的殯殮費和醫護費，現時的最

高金額為 16,000元，他們認為此金額太低。他們指出，現
行條例中 “埋葬 ”一詞，在條例草案中被改為 “殯殮 ”。根
據中國人的習俗，殯殮包括埋葬、葬禮儀式及設宴款待

出席葬禮的親友。按現時的價格估計，費用約為 30,000
元。這些委員認為，50,000元的最高金額一般應足以支付
殯殮費及醫護費的開支。劉千石議員有類似的看法。他

進一步指出，由於意外身故者的家屬通常會選擇土葬，

政府當局不宜以火葬的費用計算殯殮費。

7. 劉千石議員並告知委員，根據工業傷亡權益會的紀

錄，在過往 2至 3年，僱主支付的殯殮費平均介乎 80,000
元至 100,000元之間。香港職工會聯盟 (“職工盟 ”)原先要
求把僱主支付的殯殮費及醫護費提高至 100,000元。職工
盟最終同意支持把金額提高至 50,000元。劉千石議員補
充，朱幼麟議員對擬議金額亦表示支持。

8. 就何世柱議員的詢問，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
答稱殯殮費和醫護費不可從僱主支付的補償總金額中扣

除。何世柱議員再詢問，殯殮費和醫護費會否影響在其

他 條 例 之 下 性 質 類 似 的 費 用 。 勞 工 處 助 理 處 長

(僱員權益 )答稱，該條例所訂明的殯殮費和醫護費金額適
用於所有致命的工業個案。政府當局無意在同一時間檢

討所有類似的費用。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7)及勞工處助
理處長 (僱員權益 )補充，《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第
360章 )亦有就殯殮費和醫護費作出規定。殯殮費和醫護
費的擬議增幅亦會影響在此條例之下由政府支付或由肺

塵埃沉著病賠償基金資助的特惠津貼。政府當局估計，

如實施擬議的增幅，每年將須額外支付數百萬元。

9. 何世柱議員關注到， 50,000元的擬議金額會對小型
企業的東主造成財政困難。劉千石議員指出，如該條例

訂明有關的金額，由於有關的款項會由保險支付，擬議

的增幅不會對僱主造成太大的財政困難。

10.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7)表示，政府當局需要就擬議
增幅進行內部諮詢。他答允在下次的會議席上向委員匯

報政府當局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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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僱員補償保險費用的影響

11.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建議強制要求僱主為僱員購買
保險，以便向已故僱員的家庭成員支付十足的死亡補

償；並規定僱主須支付所有致命個案的殯殮費及醫護

費，但以最高金額為限。

12. 主席提醒委員，政府當局在較早前首次提出有關建
議進行諮詢時，保險業估計有關建議可能會導致承保僱

員補償保險的保險費用增加 1%至 2%。他詢問，如把殯殮
費及醫護費提高至 50,000元，對保險費用會帶來甚麼影
響。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7)及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
答稱，根據政府當局對保險業人士所進行的非正式諮

詢，保險費用會提高達 5%。他們告知委員，根據最近的
一項報告，保險業在僱員補償方面的業務去年已虧損 10
億元。保險費用的增幅達 5 %可能已把虧損計算在內。
何世柱議員表示，據他了解，保險業去年虧損 10億元，
是保險公司之間在過去兩年來進行減價戰的後果。勞工

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證實，政府當局已要求保險業就增
幅對保險費的影響作出書面估計。

13. 劉千石議員及陳婉嫻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設立中
央保險制度，以徹底解決僱員補償保險費用對僱主造成

財政負擔的問題。

罰款水平

14. 委員察悉，關於並無遵守有關強制保險的規定，條
例草案建議增加其罰款水平，由循公訴程序定罪的 5萬
元，以及循簡易程序定罪的 2萬 5千元，一律增至 10萬元。
主席問及，有關並無遵守強制保險規定的個案，平均每

年的檢控及定罪數字為何，以及有關數字近年有所增加

還是減少。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答稱，有關檢控及
定罪的個案，在 1999年分別有 923宗及 861宗，而平均的
罰款額為 2,700元。

15. 主席及何世柱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進一步增加擬
議的罰款水平，以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他們指出，僱

員補償援助基金的經費來自僱主須繳付的僱員補償保險

保費的徵款。若部分僱主因未有替其僱員購買保險而不

能提供補償，令基金須支付有關付款，實在有欠公允。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7)答稱，在大幅增加擬議的罰款水
平後，罰款的平均款額預計將會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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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6. 委員商定，法案委員會將不會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
條文，而助理法律顧問會就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向政府

當局作出書問提問。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7)答允在下次
會議前就任何書面質詢提交書面回應。

I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7. 委員商定於 2000年 5月 30日下午 4時 30分在立法會大
樓會議室B舉行下次會議，以討論政府當局的回應。

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7月 21日


